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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关于印发

《硕士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补贴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国家财政部、国家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学校制定了《硕士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补贴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九月九日

主题词：印发  研究生 助研、助教、助管  补贴办法  通知                                                                

 西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9年9月9日印  

校对：尹鹏                            （共印15份）

西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补贴办法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委转发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的通知》(教财[1994]50号)和《关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教财[1996]85号)文件精神，将普通奖学金中下浮的部分用作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和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研、助管工作的劳动报酬发放给研究生。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补贴办法。

一、助研报酬

1、助研报酬的来源及标准

(1)助研报酬从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经费中列支；

(2)助研报酬的标准：低限每人每月50元，上不封顶。

2、助研报酬的领取办法

(1)助研报酬由指导教师负责发放；

(2)研究生部不协助出示任何原始凭据；

(3)没有领到助研报酬的研究生可以到研究生部申述；

(4) 助研报酬的发放时间从新生入学后第四学期开始，前三学期是否发放由指导教师确定；

(5) 对不发放助研报酬的导师，研究生可以向研究生部反映，研究生部将对导师进行批评教育，直至取消其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对于领取助研报酬而不积极认真地从事科研或毕业论文工作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可以到研究生部反映，研究生部将对研究生进行批评教育，对不听劝告者，按学籍管理条例处理。

二、助教报酬

研究生担任助教的劳动报酬，由任课教师根据下列情况酌情处理：

1、仅参与辅导答疑等工作，任课教师可以不发放助教报酬；

2、帮助任课教师主讲课程中的某些章节，任课教师按不低于10元/学时的标准酌情发放助教报酬；

3、帮助任课教师指导生产实习等，研究生享受与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教师相同的差旅补助，同时任课教师还应当酌情给予适当的助教报酬；

4、帮助任课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按助研工作处理；

5、担任助教的其他情况，任课教师视具体情况酌情发放。

三、助管报酬

研究生协助管理，遵循谁用工谁付酬的原则。

1、研究生参加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用工的学院付酬，学生工作部不帮助出示任何收款凭据；

2、研究生参加学生工作部组织的管理工作，由学生工作部统计助管工作量；

(1)研究生参加助管工作，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学院推荐，学生工作部组织、安排；

(2)助管报酬每学期发放一次，酬金视助管工作量而定，最高每人300元；

(3)每学期开学两周内由研究生到学生工作部领取表格并填好，交到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部根据上学期助管工作量评定，上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学校计财处发放酬金。

本办法从2009年9月以后入学的学生开始执行，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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